
 2017年 第8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87    

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实例研究

孔昊,胡灯进,罗美雪

(福建省海岛与海岸带管理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厦门 361013)

收稿日期:2017-01-16;修订日期:2017-07-19

作者简介:孔昊,助理研究员,博士,研究方向为海洋经济和海岸带管理

摘要:随着国家全面推进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,海域招拍挂将成为海域使用权出让的重要形式,海

域使用权价格评估是其基础性工作。文章设计建设填海造地用海一级市场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

案例,利用不同评估方法对海域使用权价格进行评估,最后基于评估过程和结果对各评估方法的

适用性进行分析。结果显示:假设开发法理论成熟,能很好地体现海域使用权价格的内涵,可作为

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工作中最优选择的方法;成本法无法体现海域自然属性和其他影响因素对海

域使用权价格的影响,且待评估海域往往为裸海,尚未有实际成本发生,因此并不适用于海域一级

市场评估;成本法不适用的根源在于其忽略海域增值收益,亟须在原有计算公式的基础上增加海

域增值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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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AsChinapromotesmarketallocationofmarineresources,biddingauctionandlisting
wouldbetheprimaryformofseaareagrant,whileseaareausagerightsassessmentisthefounda-

tionalwork.Beingtheuniquenormativedocument,“TechnicalGuidelinesofSeaAreaAssess-
ment”,enactedbytheStateOceanicAdministration,isnotcomplete,whichinduceslargediffer-

enceoftheassessmentresultsinpractice.Thewrongchoiceofassessmentmethodswouldinduce
seriouserosionofseaareaassets.Therefore,toinvestigatesuitabilityofdifferentassessment

methodinthe“TechnicalGuidelines”,anassessmentcaseoflandreclamationseaareausage
rightswasdesignedinthispaper,anddifferentmethodstoevaluatetheseaareausagerightswere

used.Basedonassessmentresults,thepaperanalyzedthesuitabilityofthesemethods.Theresults
showedthat:hypotheticaldevelopmentmethod,withmaturetheoreticalbasis,couldwellreflect

theconnotationofseaareausagerightsprice,thereforethepaperrecommenditbetheoptimal
choiceforevaluation.Sincecostapproachescouldnotreflectinfluencesofnaturalqualitytoseaar-

eausagerightsprice,andinmostcases,theseaareatobeassessedisnotyetdeveloped,thepaper
determinedcostapproachesarenotsuitableforseaareausagerightsassessmentinprimarymar-

kets.Moreover,theunsuitabilityofcostapproachesisbecauseoftheignoranceoftheadded-valu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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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seaareausagerights.Thereisabsolutelyaneedformodifyingthecostapproachesformulain

the“TechnicalGuidelines”.

Keywords:Seaareausagerights,Evaluationonseaarea,Seaareausagefee,Seaarearesources,

Incrementalprofitfromseaarea

1 研究背景

随着海洋开发的全面实施和海洋经济的快速

发展,海域作为海洋产业基础生产要素的价值和作

用显著提升。2002年正式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确定国家对海域的所有权地位,

并确立海域有偿使用制度。2007年财政部和国家

海洋局联合下发《关于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

通知》(财综[2007]10号),对全国海域进行分等和

定级,制定不同等别海域和各种用海类型的海域使

用金征收标准,这是对海域有偿使用制度的一次重

大完善。自2007年至今,该标准为我国沿海各省

(自治区、直辖市)的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工作提供

了有力的指导和依据[1]。

随着国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加快,海域资源

的市场化配置程度不断提高;尤其是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物权法》的颁布实施,进一步确认了海域的不

动产法律性质和海域使用权的物权法律地位[2-3],

海域使用权的流转和交易日趋活跃。与此同时,当

年制定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已不能准确反映当

前海域的真实市场价值,过低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

准不仅无法在宏观上调节海域开发利用活动和保

护海洋生态环境,而且还会导致国家海域收益的严

重流失[4-5]。为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价值和遏制国

有资产流失,招拍挂成为海域使用权出让的重要方

式,而开展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就是其基础性工作。

由于我国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工作起步较晚,

目前尚未颁布一套完善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对

其进行规范和指导,仅有由国家海洋局编制的《海

域评估技术指引》(2013年10月)作为各海域评估

机构开展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工作的技术依据;但

该《指引》尚不完善,尤其是在评估方法适用性限定

方面存在不足,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海域使用权价格

评估的结果差异较大。因此,本研究设计建设填海

造地用海一级市场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案例,通过

应用各评估方法进行分析,进而为海域使用权价格

评估工作的规范开展提供建议和参考。

2 海域使用权价格的内涵

在探讨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方法前,首先要对

海域使用权价格的内涵(评估对象)进行明确界定。

2.1 海域使用权和海域使用权价格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3条规

定:“海域属于国家所有,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海域

所有权……单位或个人使用海域,必须依法取得海

域使用权。”在国家掌控海域所有权的前提下,海域

使用权是从海域所有权上派生出来的权利,是为经

营目的而设立的、授予民事主体依法在一定期限内

对特定的海域使用价值进行开发利用和收益的权

利;这种特定的海域使用价值不仅由海域的二维空

间资源属性决定,还受海域的水深、地形、水质等一

系列自然属性的影响。

海域使用权价格是海域使用者为获取海域预

期收益的权利而支出的货币额,是海域使用权的市

场交易价格,也是海域所有权的经济表现形式[6]。

在海域一级市场实际交易过程中,海域使用权价格

的直接表现形式为海域使用金;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域使用管理法》释义对海域使用金的解释是“国

家作为海域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出让海域使用权应

当获得的收益,是资源性国有资产收入”。

需要指出的是,海域使用权价格仅是其招拍挂

底价的一部分。以福建省的实际操作为例,其发布

的《关于全面推进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实施意

见》明确指出,“填海项目的出让价款由海域使用金

(海域使用权价格)、填海成本、土地使用权出让金、

海域补偿费及海域出让相关费用组成,但是受让方

自行填海的,填海成本不计入出让价款”。

2.2 海域使用权价格的影响因素

海域使用权价格是多因素相互作用和相互影

响的结果。按照影响因素的属性可将其分为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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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条件影响因素和自然环境影响因素2大类,其

中社会经济条件影响因素包括区域经济状况、海域

区位条件、基础设施条件、毗邻土地状况等,自然环

境影响因素包括海域水深、地质、水文等条件和海

洋生态环境等[7-10]。不同用海类型的海域使用权

价格的影响因素也不同。

本研究以建设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价格的影

响因素为例,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:①区域经济状

况、海域区位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从区域整体层次

影响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价格,条件越好,则海域

使用权价格越高。②毗邻土地状况是填海造地工

程用海评估需考虑的重要因素,由于填海完成后以

土地的形式出现在供求市场,毗邻土地的价格对海

域使用权价格有直接影响。③海域水深、地质、水
文等工程条件决定填海造地工程的适宜性和成本,

其适宜性越高、成本越低,则海域使用权价格越高。

3 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方法

根据现行的《海域评估技术指引》,海域使用权

价格评估的主要方法有收益法、成本法、假设开发

法、市场比较法和基准价格系数修正法。
(1)收益法。

P=
n

i=1
ai/[(1+r1)(1+r2)…(1+ri)]

式中:P 为海域使用权价格;ai 为未来各年的海域

纯收益;ri 为海域还原利率;n 为海域使用年限。
(2)成本法。

P=(Q+D+B+I+T)×K2

式中:P 为海域使用权价格;Q 为海域取得费;D 为

海域开发费;B 为海域开发利息;I 为海域开发利

润;T 为税费;K2 为海域使用年限修正系数。
(3)假设开发法。

P=V-Z-I
式中:P 为海域使用权价格;V 为海域开发后的总

价值;Z 为海域开发成本;I为海域开发利润。
(4)市场比较法。

P=Pb ×K1×K2×K3×K4

式中:P 为海域使用权价格;Pb 为比较实例的海域

价格;K1 为交易情况修正系数;K2 为海域使用年

限修正系数;K3 为评估基准日修正系数;K4 为价

格影响因素修正系数。

(5)基准价格系数修正法。

P=Pi×(1+K)×Ki

式中:P 为海域使用权价格;Pi 为某一用海类型的

海域基准价格;K 为海域价格影响因素总修正幅

度;Ki 为其他修正系数。

4 评估方法的适用性

本研究设计建设填海造地用海一级市场海域

使用权价格评估案例,利用不同评估方法对其海域

使用权价格进行评估,最后基于评估过程和结果对

各评估方法的适用性进行分析。

4.1 案例设计

待评估宗海位于福建省 A市,为废转盐田,适

宜填海;用海目的为通过填海造地为毗邻产业园区

提供工业用地;用海一级类型为填海造地工程用

海,二级类型为城镇建设填海造地用海;用海方式

为填海 造 地;用 海 面 积 为 10hm2;用 海 期 限 为

50年。至评估基准日已完成地质勘测、海域论证等

前期工作,折合10万元/hm2;至评估基准日已完成

利益相关者补偿,折合58万元/hm2;尚未开始填海

施工,根据工程量测算填海成本约为126万元/hm2。

本宗海毗邻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为525万元/hm2(设

计开发程度为“三通一平”)。

4.2 评估过程和结果

此次评估的目的是为该宗建设填海造地工程

海域使用权出让(一级市场)底价提供参考。由于

项目所在区域招拍挂工作刚起步,海域市场还不成

熟,尚未有类似交易可做参考,无法直接采用市场

比较法;由于 A市尚未发布实施海域基准价格,无

法直接采用基准价格系数修正法;由于本宗用海的

开发成本可收集,且开发完成后的价格可预估,可

采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(假设开发法是收益法的

衍生,二者本质相同,故不再单独采用收益法计

算)。根据笔者对当前海域评估行业的了解,成本

法和假设开发法可以说是各评估机构在实际操作

中仅有的评估方法,尤其成本法应用最广泛。本研

究即结合各海域评估机构的实际操作,应用成本法

和假设开发法对本宗海域使用权价格进行评估。

4.2.1 成本法的评估过程和结果

由于仅评估海域使用权价格,利用成本法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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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做法是假设目标海域为裸海,设定目标海域尚

未开展海域论证等前期工作和利益相关者补偿工

作。由此可以保证最终评估结果为海域使用权价

格,不包含前期费用和补偿费用。

基于成本法公式即P=(Q+D+B+I+T)×

K2,对本宗海域使用权价格进行评估。①海域取得

费(Q)按用海者为取得海域使用权而支付的各项客

观费用计算,包括海域使用金、海域使用前期费用

和各种补偿费;由于假设宗海尚未开展前期工作和

补偿工作,仅考虑海域使用金;以国家规定的海域使

用金最低标准计算,项目用海为4等,对应的建设填

海造地用海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为75万元/hm2,

则海域使用金为75×10=750万元,即海域取得费

(Q)为750万元。②本次评估设定对象为空置海

域,尚未投入用海设施,则海域开发费(D)为0;由
于评估对象尚未开发利用,不计开发利息,则海域

开发利息(B)为0;根据评估对象所在地区的实际情

况,无相关税费,故税费(T)为0。③海域开发利润

(I)以海域取得费、海域开发费和税费为基础,为便

于讨论设定开发利润率为10%,由此计算海域开发

利润(I)为(750+0+0)×10%=75万元。④本次

评估为海域使用权一级市场出让价格,法定用海年

限为50年,故不进行年限修正,取海域使用年限修

正系数(K2)为1。

综上所述,计算待估海域使用权价格为(750+

0+0+75+0)×1=825万元,折合82.5万元/hm2。

4.2.2 假设开发法的评估过程和结果

假设开发法是在预估开发完成后海域项目正

常市场价格的基础上,扣除正常的开发成本、利润

和利息等,以价格余额来评估海域使用权价格的方

法。由于设定该宗用海截至评估基准日已完成前

期工作和海域补偿(距评估基准日1年),前期工作

和海域补偿费用的利息在成本中也要考虑。此外,

项目施工周期设定为1年。

基于假设开发法公式P=V-Z-I,对本宗海

域使用权价格进行评估。①海域开发后的总价值

(V)可根据毗邻土地价格予以估算;由于海域开发

完成后为工业用地(10hm2),该宗海毗邻工业用地

基准地价为525万元/hm2(设计开发程度为“三通

一平”),计算海域开发后的总价值(V)为525×10=
5250万元。②海域开发成本(Z)中,海域取得费

(Z1)仅考虑10万元/hm2的前期费用,共计10×

10=100万元;海域补偿费(Z2)为58×10=580万

元;工程费用(Z3)为126×10=1260万元;由于基

准地价设计开发程度为“三通一平”,而填海完成后

仅为陆域平整,尚需三通,三通成本根据实地调研

按80万元/hm2计算,则土地开发费用(Z4)为80×

10=800万元;根据闽政办[2010]267号文,填海用

于工业项目的不需补缴土地出让金,则土地出让金

(Z5)为0;管理费用以上述成本为基础,费用率设定

为4.5%,则管理费用(Z6)为(100+580+1260+

800+0)×4.5%=123万元;海域取得费和海域补

偿费的计息期至项目完工即设定为2年,其余费用

设定为均匀投入即计息期为0.5年,利息率设定为

5%,由此计算总利息(Z7)为123.6万元;将上述各

项成本相加得到海域开发成本(Z)为2986.6万元。

③海域开发利润(I)以海域开发完成后的收益为基

础,利润率同样设定为10%,则该宗海域开发利润

(I)为5250×10%=525万元。

综上所述,计算待估海域使用权价格为5250-

2986.6-525=1738.4万元,折合173.84万元/hm2。

4.3 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和成本法的改进

由上述评估可以看出,2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差

距很大。利用成本法计算得到的待估海域使用权

价格为82.5万元/hm2,而利用假设开发法计算得

到的价格为173.84万元/hm2,是前者的2.11倍。

2种方法的评估结果出现较大误差的原因在于,成

本法并不适用于招拍挂海域一级市场。

成本法在土地估价中的应用很成熟,是基于经

济学中“生产费用价值论及等量资本应获取等量收

益的投资原理”进行计算的;在实际评估中,待估价

土地往往进行过前期开发,即土地在交易前都已有

一定程度的投资。反观海域,尤其是在实际评估工

作中遇到最多的情况,即待评估海域为裸海,尚未

进行任何投资和开发。如上文所示,按成本法评估

的最终结果仅与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(A)和评估人

员设定的开发利润(r)有关,即P =A(1+r)。也

就是说,需评估的是海域使用权价格,而评估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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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是海域使用权价格,这明显是矛盾的。

此外,本研究界定了海域使用权价格的影响因

素,即合理的评估结果应是由各价格影响因素决定

的,但在采用成本法的评估过程中明显无法体现海

域自然属性和其他影响因素对最终价格的影响。

反观采用假设开发法的评估过程,待估海域的区域

经济状况、海域区位条件、基础设施条件和毗邻土

地状况对海域使用权价格的影响,会通过作用于海

域开发后的总价值体现;而海域水深、地质、水文等

工程条件,会通过作用于海域开发成本体现。因

此,在一级市场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中,成本法并

不适用,假设开发法应作为最优选择的评估方法。

上述成本法不适用的根源在于其忽略海域增

值收益。海域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,其价值会因开

发利用而增加[11];这部分增加的价值不仅有因资本

投入改良而形成的收益,还有因海域使用者未对海

域进行任何改良便获取的自然增值收益,主要包括

海域自然环境状况的改善、海域周边基础设施的完

善以及政府政策的倾斜等;从理论上来说,这部分

自然增值收益应由政府代表公众享有,用于社会公

共利益的改善[12];因此采用成本法计算海域使用权

价格时,理应考虑这部分自然增值收益。这一观点

也可从成熟的土地估价理论体系中得到佐证:根据

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》(GB/T18508—2014)中对成

本法的界定,待估宗地价格是土地成本价格和土地

增值之和;土地增值既包括土地投资开发产生的增

值,也包括因土地使用条件改变和土地用途改变导

致的自然增值。

综上所述,亟须对现行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的

成本法进行修改,在原有成本法公式的基础上增加

海域增值收益(C),即因改变海域用途或进行海域

开发而产生的海域价值的增加额。修改后的成本

法公式为:

P=(Q+D+B+I+T+C)×K2

式中:P 为海域使用权价格;Q 为海域取得费;D 为

海域开发费;B 为海域开发利息;I 为海域开发利

润;T 为税费;C 为海域增值收益;K2为海域使用年

限修正系数。

5 结语

本研究利用设计的建设填海造地用海一级市

场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案例,对现行《海域评估技

术指引》中评估方法的适用性进行分析。

在当前我国海域招拍挂市场刚起步、海域基准

价格未实施的背景下,市场比较法和基准价格系数

修正法并不适用于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,成本法和

假设开发法(收益法的衍生,二者本质相同)可以说

是各评估机构在实际操作中仅有的评估手段。其

中,假设开发法理论成熟,评估结果受各海域使用

权价格影响因素的影响,能很好地体现海域使用权

价格的内涵,应作为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工作中最

优选择的方法。成本法的评估过程无法体现海域

自然属性和其他影响因素对最终海域使用权价格

的影响,此外在一级市场价格评估中待评估海域往

往为裸海,尚未有实际成本发生,因此现行的成本

法不适用于海域一级市场评估;其不适用的根源在

于忽略海域增值收益,故亟须进行完善,在已考虑

成本的基础上增加海域增值收益,使海域使用权价

格表现为海域使用权成本和海域增值收益之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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